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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FA ZHI

2021 年 3 月， 开发和运营游

戏《原神》的米哈游公司发现游戏

中出现了一种外挂。使用该外挂的

玩家可以在游戏内实现“快速移

动”“飞天”“无敌”等多种正常游戏

不具备的功能，影响了游戏内玩家

之间的平衡和秩序。许多玩家都向

公司反映，这些使用外挂的行为严

重破坏了他们的游戏体验。

通过部分玩家提供的线索，米

哈游公司发现了贩售该游戏外挂

的网店，并立刻派人前往徐汇公安

分局报案。 不久后， 民警将周某、

孙某、姚某等人抓捕归案。 经过检

察官的讯问，几人交代了制作并贩

售游戏外挂的犯案经过。

从买外挂到卖外挂

2020 年 10 月，周某收到以前

通过玩游戏认识的孙某发来的消

息，称想要“搞一搞项目”。原来，孙

某在玩《原神》期间，发现很多玩家

会反复重新开始游戏，从而在游戏

初期抽取更好的奖励，但每次重新

开始游戏都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观

看游戏剧情。从中嗅到“商机”的孙

某，便想通过贩卖看完剧情的游戏

账号牟利。 而这次找到周某，则是

因为孙某知道他懂游戏外挂方面

的知识，想要他开发具有“自动指

路”功能的外挂来提高自己看游戏

剧情的效率。

为了制作外挂，周某又找到了

专门在网上倒卖游戏数据的姚某，

让他去帮忙寻找《原神》的游戏数

据。 但姚某给的数据并不能实现

“自动指路”功能，于是周某便让孙

某再去网上买外挂供姚某解析。最

终， 周某发现这些数据可以实现

“吸怪”“无敌”“技能无冷却”“自动

拾取”“飞天”等正常游戏不具备的

强大功能，却始终无法制作想要的

“自动指路”功能。这时，二人觉得，

既然开发了功能更强大的游戏外

挂， 索性也不要卖游戏账号了，直

接贩卖外挂， 这样不仅更方便，收

益也更高。

非法获利近两百万

10 月下旬， 周某完成第一版

《原神》游戏外挂的开发后，二人开

始分工合作，由周某负责对外挂程

序进行维护和修改， 孙某负责销

售。 为了寻找更多买家，孙某又通

过网络找了刘某和王某做他的下

级代理。下级代理向孙某购买游戏

外挂的使用额度后，自己制作使用

外挂的天卡、周卡，贩售给聊天群

里找到的买家。 在收到刘某、王某

转账的售卖款后， 孙某再与周某、

姚某进行分赃。 经司法鉴定，2020

年 10 月起至案发， 该团伙出售各

类外挂卡共计 4 万余张，获利共计

人民币 199 万余元。

日前，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提起公诉，徐汇区人民法院依法

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程序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周某、孙

某、姚某有期徒刑四年至一年六个

月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至

一万元不等。其余涉案人员均已另

案处理。

本案中，周某、孙某、姚某在明

知游戏外挂程序能够影响游戏正常

运行的情况下， 仍参与或协助外挂

程序的制作与销售， 非法获利共计

人民币 199万余元， 且侵害了网络

游戏公司的经济利益。 三人的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八十五条第三款，情节特别严重，

应当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

统程序罪论处。

检察官在这里想提醒大家，游

戏外挂的横行严重破坏游戏本身

的规则和秩序， 影响了正常玩家

的游戏体验。 随之带来的玩家流

失， 也会让游戏公司遭受经济损

失，对品牌口碑产生负面影响。 而

且外挂程序内容得不到审核保

证， 如若玩家不小心下载了植入

木马程序的外挂软件， 还存在泄

露个人信息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

使用外挂这样的投机行为， 扰乱

了正常的网络秩序， 对公平竞争

的社会风气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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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拉扯同学书包致其摔伤，责任谁承担？

�高 原

一滴水，能折射太阳光辉。一桩案，能

彰显法治道理。

某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某小

学学生雷某在排队等待放学期间，拉扯同

学莫某的书包致其摔倒。 后经医院诊断，

莫某右手骨折需住院治疗，其伤情经司法

鉴定中心评定为十级伤残。因赔偿事宜协

商未果，莫某家长以莫某的名义诉至柳州

市柳北区人民法院，要求雷某监护人及学

校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148819.74 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的

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

权责任。 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

轻其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

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

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

本案中，雷某在事发时系未满八周岁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拉扯莫某书包

的后果缺乏预见性，对于造成莫某身体损

伤,主观上不存在故意，但客观上造成了

莫某身体损伤的后果，故雷某应对莫某的

身体损伤后果承担侵权责任，雷某父母作

为雷某的监护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通过学校视频资料可知，在放学排队

过程中老师未能注意观察学生排队前进

的情况， 未能及时发现和制止学生打闹，

避免事故的发生， 在管理上存在疏漏，对

此学校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审法院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及相关

法 律 规 定 认 定 莫 某 各 项 经 济 损 失

114803.14 元， 酌定雷某承担 80%的赔偿

责任， 赔偿莫某 91842.51 元， 学校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赔偿莫某 22960.63 元。

雷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柳州中院认为一审认定事实

正确，适用法律恰当，驳回了雷某的上诉

请求，维持原判。

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 李玲

近年来，未成年人在校园内因嬉戏打

闹造成人身损害的事件屡见报端。 由于未

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对于何为危险行

为、实施危险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缺乏认

识。 对此，家长和学校要高度重视提高未

成年人的安全意识，正确引导未成年人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学校应加强安全教

育，积极履行保护、管理职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昊

本案是因两名小学生之间的“拉扯”

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一审、二审对

案情有清晰的定位，适用法律准确，给出

了一个让人信服的判决结果。 未成年人监

护人与学校对未成年人的成长和保护共

同负有相应的职责，本案判决双方共同分

担损害后果正是体现了这一理念。

法官说法 >>>

未成年人姓名变更的裁判标准

夫妻离异后孩子随女方一起生

活， 女方未经男方同意的情况下直接

变更孩子姓名， 此时男方认为侵犯了

自己对孩子姓名的决定权和变更权，

诉请法院恢复孩子原姓名会得到支持

吗？ 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应遵循何种原

则呢？

基本案情

向某云与郑某原系夫妻关系，婚后

生育一子，取名向某某，因夫妻感情破

裂于 2011年离婚，向某某由郑某抚养。

2012 年 9 月 24 日，郑某未经向某云同

意，将“向某某”姓名变更为“郑某某”。

2018 年 12 月 27 日， 向某云以郑某未

经其同意擅自变更孩子姓名为由，到向

某某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将孩子姓名从

“郑某某”恢复为“向某某”。 然而，向某

某认为，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一直使

用“郑某某”名字已有七年之久，但其户

籍姓名却被变更为“向某某”，严重影响

了其生活、学习及健康成长。 向某某遂

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某云配合向

某某及其母亲郑某将向某某姓名变更

为“郑某某”。 经查明，向某某在读小学

期间一直使用“郑某某”这一姓名，以该

姓名获得校内、 校外多个比赛奖项，并

以该姓名从小学毕业考入重庆市某知

名中学。

法院评析

未成年人姓名的变更关涉未成年

人的人格利益， 姓名变更权的行使对

未成年人人格利益影响重大。 办理该

类纠纷案件应坚持最利于未成年人原

则，审慎保护未成年人的姓名变更权。

1.� 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

则。 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未成

年人姓名变更需考虑的核心要素。 本

案中， 母亲一方擅自变更孩子姓名虽

不值得提倡， 但考虑到孩子实际使用

该变更后的姓名已长达七年时间，该

姓名已成为其稳定的人格标志， 变更

姓名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 学习

生活等产生不利影响。 基于未成年人

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应判决向某云配

合向某某及其母亲郑某办理姓名变更

登记。

2.� 尊重具有一定判断和合理认

知能力的未成年人意愿。 关于未成年

人对姓名变更是否有决定权，存在“行

为能力说”和“意思表示能力说”两种

不同的观点。 本案中，向某某已年满十

二周岁，按其目前的年龄和智力水平，

已能理解姓名的文字含义及社会意

义， 故在变更姓名权问题上充分考虑

了其真实意愿。

3.� 综合考量实际使用姓名的时

长、认可与知晓度。 姓名，作为自然人的

人格标志，应当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 若未成年人实际使用姓名已有多

年，通过该姓名建立了自我身份的认同

感与稳定的社会人际关系，该姓名已为

亲友、老师、同学所熟知，成为其学习、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法院应根据

姓名使用的时长、认可与知晓度，考量

变更姓名对未成年人利益的影响进行

裁判。 （来源：《人民法院报》）

专家点评 >>>

检察官提示 >>>


